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600382� � � �编号:临2013-021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更正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在报送

摘要时出现差错，现予以更正：

原文披露为：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３

，

０９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 ７８

，

３１９

，

３８８

质押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王国锋 未知

１

，

５８８

，

３６２ １

，

５８８

，

３６２

未知

罗伟雄 未知

１

，

３７３

，

３００ １

，

３７３

，

３００

未知

李远兴 未知

１

，

２５３

，

２００ １

，

２５３

，

２００

未知

兴宁市财政局 国有法人

０ １

，

１１４

，

３１６

未知

路俊杰 未知

２０

，

２００ １

，

０７４

，

２００

未知

牛兰芳 未知

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未知

刘志和 未知

１

，

０３７

，

４０２ １

，

０３７

，

４０２

未知

潘秀艳 未知

９６０

，

６８６ ９６０

，

６８６

未知

房郁秋 未知

－１４３

，

０００ ９００

，

５４０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

９

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

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现更正为：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３

，

０９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２．９２ ７８

，

３１９

，

３８８

质押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王国锋 未知

０．４６ １

，

５８８

，

３６２

未知

罗伟雄 未知

０．４０ １

，

３７３

，

３００

未知

李远兴 未知

０．３７ １

，

２５３

，

２００

未知

兴宁市财政局 国有法人

０．３３ １

，

１１４

，

３１６

未知

路俊杰 未知

０．３１ １

，

０７４

，

２００

未知

牛兰芳 未知

０．３０ 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未知

刘志和 未知

０．３０ １

，

０３７

，

４０２

未知

潘秀艳 未知

０．２８ ９６０

，

６８６

未知

房郁秋 未知

０．２６ ９００

，

５４０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

９

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

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未发生上述差错事项。

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 对

本次半年报工作中出现的差错，公司内部认真进行总结及整改，同时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5日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与汇付天下合作开通工商银行等

八家银行借记卡网上直销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进一步方便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投资基金，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上海汇付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汇付

天下

"

）协商，自

2013

年

8

月

19

日起面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借记

卡、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借记卡、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民生银行

"

）借记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借记

卡、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大银行

"

）借记卡、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上海银行

"

）借记卡、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农业银行

"

）借记卡、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银行

"

）借记卡持卡人推出基金网上直销业务。 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持有工商银行借记卡、建设银行借记卡、民生银行借记卡、浦发

银行借记卡、光大银行借记卡、上海银行借记卡、农业银行借记卡、平安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

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长安宏观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740001

）；长安沪深

300

非周期行业指数基

金（基金代码：

740101

）；长安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740601

，

B

类

740602

）；以及以后发行

的长安基金旗下的基金产品，如有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开户、认购、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赎回、撤单、修改分红方式、查询等业务。

四、业务操作说明

持有上述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登录本公司网站（

https://trade.changanfunds.com/etrad－

ing/

），按照提示开通汇付天下支付方式后，即可进行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开户、交易及查

询等业务。

其中民生银行不支持银行卡代扣手段， 若投资者有参与长安基金旗下各基金定投业务的

意向，须先对汇付天下天天盈账户进行充值，在确保余额充足的情况下定投扣款业务才能按定

投协议如期进行。

五、适用费率

投资者以汇付天下方式使用上述各家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认购本公司旗

下指定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认购费率遵照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中规定的认购费

率标准执行。

通过天天盈账户在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申购

(

含定期申购

)

本公司旗下非零申购费的基金

,

本公司实行如下优惠

:

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0.6%,

则实行

4

折优惠

,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如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或为固定费用

,

则不再实施费率优惠。

六、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七、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本公司网站：

http://www.changanfunds.com

网上交易平台：

https://trade.changanfunds.com/etrading/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9688,021-20329688

客户服务邮箱：

service@changanfunds.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

及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

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6日

股票简称:“中国服装” 股票代码:000902� � � �公告编号:2013-047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四）

１３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２６

号浙江大厦

１７

层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３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

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

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各子议案

需要逐项审议）；

２．１

重大资产置换

２．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

２．３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４

发行价格

２．５

发行数量

２．６

发行对象

２．７

认购方式

２．８

决议有效期

２．９

上市地点

３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

＜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财务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８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签署

＜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北洋丰股份有限

公司和杨才学等

４５

名自然人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书

＞

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签署

＜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和杨才学等

４５

名自

然人关于注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国有法人股、法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单位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进

行登记，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６

：

００

到公司资本运营部登记；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

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

３６０９０２

；

证券简称：中服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９０２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

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对于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要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

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２

，依此类

推；

３．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３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议案

２

下的所

有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议案

２

进行投票；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

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

应申报价格如下表所示：

序号 审议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以下十一项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

律

、

法规规定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重大资产置换

２．０１

２．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

２．０２

２．３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３

２．４

发行价格

２．０４

２．５

发行数量

２．０５

２．６

发行对象

２．０６

２．７

认购方式

２．０７

２．８

决议有效期

２．０８

２．９

上市地点

２．０９

３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

《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财务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７．００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签署

《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

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和杨才学等

４５

名自然人关于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书

》

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签署

《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和

杨才学等

４５

名自然人关于注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

数的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

宜的议案

１１．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

１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２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若股东先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该项或该几项议案以先表决的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其中某一项或几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３

）投票不能撤单。

（

４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５

）同一股份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５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６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

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

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

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

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

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

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网络投票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

五、注意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

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２６

号浙江大厦

１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８１７４９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４４２８２４０

联系人：胡革伟 张晓燕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９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15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授权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

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

单位）承担。

序号 审议事项

授权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

法律

、

法规规定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

案的议案

２．１

重大资产置换

２．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

２．３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４

发行价格

２．５

发行数量

２．６

发行对象

２．７

认购方式

２．８

决议有效期

２．９

上市地点

３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

交易的议案

４

关于

《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财务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的议

案

６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７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９

关于签署

《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与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和杨才学等

４５

名自然人关于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书

》

的议案

１０

关于签署

《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

司和杨才学等

４５

名自然人关于注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

润预测数的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事宜的议案

注：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

”，“同意”“反对”“弃权”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

√

”视为

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项中打“

√

”按废票处理。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2013年 8月 1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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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300101� � � �证券简称：国腾电子 公告编号：2013-036

成都国腾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国腾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在

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成都国腾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021� � � �证券简称：大禹节水 公告编号：2013－032

甘肃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甘肃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104� � � �证券简称：乐视网 公告编号：2013-060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已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291� � � �证券简称：华录百纳 公告编号：2013-027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

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证券代码：000733� � � �公告编号：2013-42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3

年

8

月

15

日上午

9:30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8

月

15

日

9:30-

11:30

和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8

月

14

日

15:00

至

2013

年

8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中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发出，会议议题及相关内容刊登在当日的《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

2013

年

8

月

13

日发出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439

人，代表股份

1623351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5.3298%

。 其中：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10

人，代表股份

129,574,3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6.1818%

；

（二）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29

人， 代表股份

32,760,74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80%

。

（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经理班子、各部门负责人及律师列席

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如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同意

158148101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2%

；反对

40363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864%

；弃权

150613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

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7%

。

本提案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振华

"

）与公司

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方中国振华在表决时无需回避。 其所持股份

129,390,000

股计入出席本

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二）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补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本提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振华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关联方中国

振华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其所持股份

129,390,000

股不计入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对其中各项子议案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

24191926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31%

；反对

38751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626%

；弃权

4877988

股，占本次会议对

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64%

。

2.

《发行数量》

同意

24191926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31%

；反对

38751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626%

；弃权

4877988

股，占本次会议对

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64%

。

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

24191926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31%

；反对

38751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626%

；弃权

4877988

股，占本次会议对

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64%

。

4.

《发行方式》

同意

24191926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31%

；反对

38751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626%

；弃权

4877988

股，占本次会议对

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64%

。

5.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

24178926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3916%

；反对

38881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020%

；弃权

4877988

股，占本次会议对

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64%

。

6.

《限售期》

同意

24191926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31%

；反对

38751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626%

；弃权

4877988

股，占本次会议对

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64%

。

7.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24191926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31%

；反对

38751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626%

；弃权

4877988

股，占本次会议对

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64%

。

8.

《上市地点》

同意

24191926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31%

；反对

38751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626%

；弃权

4877988

股，占本次会议对

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64%

。

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同意

24191926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31%

；反对

38751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626%

；弃权

4877988

股，占本次会议对

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64%

。

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同意

24191926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31%

；反对

38751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625%

；弃权

4877988

股，占本次会议对

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64%

。

（三）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补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

24188826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216%

；反对

38681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413%

；弃权

4888088

股，占本次会议对

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371%

。

该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振华认购发行股票事项，根据有关规定，关联方中国振华

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其所持股份

129,390,000

股不计入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

案》

同意

24173626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3755%

；反对

38681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413%

；弃权

4903288

股，占本次会议对

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832%

。

该议案涉及中国振华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根据有关规定，关联方中国振华在表决

时进行了回避。 其所持股份

129,390,000

股不计入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五）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补充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

24173626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3755%

；反对

38682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416%

；弃权

4903188

股，占本次会议对

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829%

。

本提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振华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关联方中国

振华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其所持股份

129,390,000

股不计入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

153512326

股， 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651%

； 反对

38681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28%

；弃权

4954588

股，占本次

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521%

。

本提案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振华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方中国振华在表决时

无需回避。 其所持股份

129,390,000

股计入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七）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补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同意

24029726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387%

；反对

38681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413%

；弃权

5047188

股，占本次会议对

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2%

。

该议案涉及中国振华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根据有关规定，关联方中国振华在表决

时进行了回避。 其所持股份

129,390,000

股不计入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同意

153563626

股， 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967%

； 反对

38682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29%

；弃权

4903188

股，占本次

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04%

。

本提案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振华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方中国振华在表决时

无需回避。 其所持股份

129,390,000

股计入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

议案》

同意

24029726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387%

；反对

3843097

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652%

；弃权

5072288

股，占本次会议对

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961%

。

该议案涉及中国振华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根据有关规定，关联方中国振华在表决

时进行了回避。 其所持股份

129,390,000

股不计入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贵州驰宇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彭文宗 李峻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本所验

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16日

关于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驰宇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彭文宗、李峻先生列席了

2013

年

8

月

15

日上午

9

：

30

分在贵州

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

268

号公司大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2013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

"

法律法规

"

）及《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以下简称

"

程序事宜

"

）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文件，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一会议决议以及根据上述决议内容刊登的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议案、表决票

和决议等，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承诺其所提

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或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律师对该事

实的了解，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程序事宜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公

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必需文件公告， 并依法对所出具之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基于上述，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本所谨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并于

2013

年

2

月

8

日、

2013

年

7

月

31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通知、于

2013

年

8

月

1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3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该等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召集人、召开方式、

出席对象和审议事项，并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提供了授权委托书，以及明确了有权出席会议

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资格、登记方法、联系事项及网络投票的方式及时间等。

经验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于公告载明的地点和日期如期召开，其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情况。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包括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同）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签名和授权委托书等文件，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

代表

10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295743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1818%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

429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2760741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9.1480%

。

经验证，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代表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的人员

经验证，除股东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外，出席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董事

会秘书，列席会议的人员包括公司经理班子、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公司聘任之本所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全部议案；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除关联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因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2

、

3

、

4

、

5

、

7

、

9

项议案回避表决外， 与会

股东对全部议案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统计数。 经合并统计上述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

《关于进一步补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2

发行数量

2.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4

发行方式

2.5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2.6

限售期

2.7

募集资金用途

2.8

上市地点

2.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3.

《关于进一步补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5.

《关于进一步补充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6.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7.

《关于进一步补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议案》。

经验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本所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之一，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目的或用途。

贵州驰宇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彭文宗 见证律师：彭文宗 李峻

二0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